
【需求簽】 
學務處提出營養午餐計畫需求 
簽，經校長核章後通過。 

【需求會前會】 

總務處召開採購會前會議，確認 
採購細節與經費概算是否合理 

必附資料：1.學務處需求簽 
(含經費概算表)、2.邀標書、 
3.投標須知、4.契約書等。 

【採購簽】 
總務處完成勞務採購簽 

超過公告金額以上(150萬以
上) 

會辦會計主任，呈校長核定 

等標期：依規定 

【開標】 
完成開標結果簽，呈校長核定 

評選結果簽呈，會辦會計主任 
呈校長核定。 
附上資料：評選結果總表、評

 
廠商報價單與企劃書彌封一份 

存查，並蓋騎縫章(總務主任與 
會計主任都要蓋騎縫章)。 

提醒： 
近幾年因新冠疫情關係，請務

素，造成營養午餐暫停供餐的說
 

式，變更契約書內容，保持雙方
 

【評選會議】 

進行評選會議 

準備資料： 
評分表、評選總表。 
評選委員切結書。 
廠商、評選委員、工作人員 

簽到簿。 

提醒：1.評選委員資料表(後 

續上網填寫評選委員資料用) 
評選委員公假公文。(提早 

密件發文) 
評選委員會前會。(如需要) 

必附資料： 

工作小組成員分工表。 
評選委員建議表，呈校長勾 

選排序。 

特別注意：確認採購單價(？
元/餐)與數量，以及採購金額
大小。若超過查核金額(1000

 

【上網公開招標】 

進行電子公開招標 

提醒：收到廠商投標資料，記
得辦理簽收並登記收件時間，避

 
會計主任開標簽辦單，邀請會

 
準時開標，並請參加廠商、工 

作人員簽到，並錄影拍照記錄。 
上網查詢：拒絕往來廠商黑名 

單。 
當場宣布開標結果，並留記

 

1.邀請學務主任、衛生組長、學
年老師代表議約。 
若牽涉議價，邀請會計主任

 

完成議約與決標記錄。 

必附資料： 

1.經費概算表、2.邀標書 

【評選簽】 

 

【採購方式】 

辦理「限制性招標」並採「準用
最有利標精神」辦理「公開評
選」，採「固定價格」決標，評
選  

【議約】 

與廠商完成議約並決標 

會辦會計主任，呈校長核定 

 

驗收結案 

簽辦會計主任協助會驗。 

請學務主任擔任主驗與廠商 
驗收完後，確認驗收記錄。 
(核廠商大小章) 
經費核銷，並完成收支結算 

驗收證明書。 

【評選完成】 
擇定優勝廠商序位進行議約 
完成評選結果簽呈校長核定 

 

政府電子採購網。網址：

 
登入機關代碼、密碼。 
進行招標公告。(請另參考電

 

請務必在周四前完成上傳公告。 
備妥：電子採購讀卡機、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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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午餐標準流程圖 

 

 

 

 

 

 

 

 

 

 

 

 

 

 

 

 

 

 

 

 

 

 

 

 

 

 

 

 

 

 

 

 

 

 
1. 學務處定期召開午餐檢討會
議，並完成檢討會議紀錄。 
2. 會議記錄供驗收佐證記錄使 

用。 

【履約】 
履約執行營養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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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午餐作業說明： 
 

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營養午餐 

承辦處室 總務處 

協辦單位 學務處 

辦理期程 學期末 

辦理時間 大約每年四~六月 

 

 

 

 

注意事項 

一、招標前務必確認採購單價(？元/餐)與數量，以及採購金額大小。 

二、超過公告金額(150萬元)以上採購案，依據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9

款，辦理「限制性招標」並採「準用最有利標精神」辦理「公開評

選」，採「固定價格」決標，評選優勝廠商順序進行議價。 

三、注意等標期，請依招標期限標準規定，留意若要包含假日，務必在

周四前完成公告。 

四、採購金額為新臺幣2,000萬元以上，屬巨額採購，請依審計法施行細

則第42-3條規定將巨額採購使用情形及效益分析表等相關資料轉送

審計機關。 

 

 

相關法令 

一、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辦理採購規範(114年1月版)。 

二、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午餐經費收支要點 

三、「新北市所屬學校中央餐廚服務午餐採購投標須知」範本。

四、「新北市所屬學校中央餐廚服務午餐採購契約書」範本。 

五、「新北市所屬學校自立午餐食材招標契約書」範本。 

 

 

 

 

 

 

 

 

 

 

 

辦理方式 

一、營養午餐作業程序： 
【需求階段】 

1. 學務處擬訂營養午餐實施計畫草案與經費概算表。 

2. 召開營養午餐籌備小組會議，邀請各學年導師、護理師、家長代

表等討論實施營養午餐內容等細節訂定實施計畫，並呈校長核

定。 

3. 學務處提出採購需求簽，並附上經費概算、邀標書等資料，會辦

總務處招標採購，以及會計室協助監辦。 

二、總務處辦理招標採購事宜：(請參閱流程表) 

【採購階段】 

1. 超過公告金額以上採購案，依據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9款，辦理 
「限制性招標」並採「準用最有利標精神」辦理「公開評選」，採 

「固定價格」決標，評選優勝廠商順序進行議價。 

2. 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辦理廠商評選事宜，評選結果並須簽請校

長核定後周知廠商。 

3. 請學務主任、學年老師代表與廠商進行廠商議約，並完成議約記

錄與決標記錄。 

三、學務處辦理營養午餐相關準備事項： 

【履約階段】 

1. 履約前準備：學務處並應擇期邀請教師與家長代表就契約內容以

及餐食內容，進行餐廳現場勘查，並製作勘查記錄，留校備查。 

2. 學務處辦理全校師生營養午餐意願調查(附同意書)以及繳費事

宜。 

https://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20060001022700-10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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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召開午餐小組會議，審核營養午餐菜單，並公告周知。 

4. 定期召開午餐小組會議，檢討並扣點處罰，會議記錄供驗收佐

證。 

5. 付款注意事項：對帳、付款作業應依契約辦理，另除開學月

外，學生及學校教職員工應以付款後用餐為原則，倘學校未收

齊，仍應先行支付已收到部分款項，並另定未收齊款項付款日

期，請各校確實依契約所訂午餐付款期程辦理。 

四、總務處辦理驗收結算事宜： 

【驗收結案階段】 

1. 總務處完成驗收簽呈，會辦會計主任協助監驗，呈校長核定後辦

理。 

2. 請學務主任擔任主驗人員並與廠商驗收完後，確認驗收記錄。(廠

商核大小章) 

3. 辦理經費核銷結算事宜，並完成收支結算驗收證明書，完成結

案。 

五、其他注意事項： 
因天然災害因素(如疫情因素)可能發生停課時，取消供餐的說明

需詳列契約書中，以避免後續爭議。 

六、參考資料： 

1. 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午餐經費收支要點。 
2. 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辦理採購規範(114年1月版)。 

 


